青岛西海岸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批复2022年区科协单位预算的通知

青岛西海岸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关于批复2022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要求，现将2022年区科协单位预算予以批复（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及时批复部门预算

根据《预算法》规定，各部门要在区财政局批复本部门预算后15日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各部门批下属单位预算的文件，要在4月30日前抄送财政局各相关业务科室备案。

二、依法公开部门预算信息
按照《预算法》第十四条和《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20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部门和项目外，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要根据中央、省、市以及我区有关部门预算公开要求，在财政部门批复本部门预算后20日内，通过新区政务网站和本部门网站，独立公开本部门、本单位的部门预算信息。各部门门户网站应设立预决算公开专栏，汇总展示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决算公开信息，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
部门预算和单位预算公开内容包括本部门（单位）的职责、机构设置情况、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复的部门（单位）预算表格（附件1中的全套表格）和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目标、重点项目等情况，并负责解释和答复社会公众提出的问询和质疑。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公开空表并作出说明，不得遗漏。
三、强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和中央、省、市、区有关要求，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执行，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严格执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格规范暂付性款项管理，严防新增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强化预算对政府支出的“硬约束”。各部门要树立“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基本原则，年度预算执行中，除因国家、省、市政策调整及工委管委重大决策部署等不可预见的新增支出外，其他新增支出原则上不再追加。
四、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观念，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观念，坚持勤俭办事、厉行节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以及受疫情影响可暂缓实施和不再开展支出的项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认真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健全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加强公务支出督查问责。
五、加快预算执行，加大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抓紧组织预算执行，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对年度预算已经安排的项目支出,各部门各单位要及时下达项目计划,并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预算执行进度缓慢和预计年内不再执行的资金，区财政将收回用于其他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对财政存量资金规模较大的部门，按一定比例核减该部门下年度预算专项支出，原则上不再安排新增项目支出。

六、其他事项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区财政局《关于2022年政府集中采购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青黄财〔2021〕508号）、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的通知》（青西新财〔2021〕492号）等有关要求，做好政府采购预算以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批复、执行和公开等工作。

附件：1.单位预算批复表（表1-9）
      2. 政府采购预算表
3.项目支出计划表
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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